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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試題一、 

答：按行政程序法第八條規定：「行政行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理之信賴。」而其具

體內涵可分為權利失效、情事變更、禁止濫用權利以及禁反言原則。 

權利失效原則：此係指權利人於一定期間內怠於行使其權利，相對人或義務人有正當理由可信權利人不欲行

使其權利者，此時基於誠信原則，權利人不得再行使其權利。2 

情事變更原則：所謂情事變更係指當事人在法律關係形成後終止前，因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了

法律關係形成當時無法預料之（環境等成立法律關係之基礎）改變，如仍堅持執行原有之法律條件或效果，

將顯失公平或於公益有重大影響者，此時當事人之間的法律關係即有調整之必要。情事變更原則是法的安定

性與法正義兩個理念間的衝突與調整後之結果。依據我國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三條第四款規定可知，行政

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更，致不廢止該處分對公益將有危害者，可以適用情事變更原則；同法

第一百四十七條亦有類似之規定，在在突顯了此原則在我國行政法實務上之重要性。 

禁止濫用權利原則：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權利之行使，不得違反公共利益，或以損害他人為

主要目的」。又行政程序法第十條亦規定：「行政機關行使裁量權，不得逾越法定之裁量範圍，並應符合法規

授權之目的。」此皆為權利濫用禁止之規定。 

禁反言原則：此係從刑事法而來的制度，亦即當事人於陳述或表示後，禁止其後為相反之表示。 

 依題意所示，環保主管機關查獲地下油槽滲透污染地下水，乃通知負責人限期內改善，逾期處罰，但在期限屆

滿前，環保機關即予科處罰鍰，係違反前揭之誠信原則。 

按所稱「不當連結禁止原則」，指要求行政機關對人民造成不利益所使用之手段，必須與行政上所追求之目的

間，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亦即行政機關在行使公權力時，不得將與欲達成之行政目的無關的負擔或義務，強

加於相對人身上。例如臺北縣政府和甲廠商簽訂下水道工程維修合約，不得附加「每年要無條件免費替縣政府

維修縣府中庭花園」等負擔。其具體規定如下： 

行政程序法第九十四條：行政處分之附款不得違背行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

聯。 

行政程序法第一三七條第一項第三款：行政機關與人民締結行政契約，互負給付義務者，應符合「人民之給

付與行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 

行政程序法第一六六條：行政機關為行政指導時，應注意有關法規規定之目的，不得濫用。相對人明確拒絕

指導時，行政機關應即停止，並不得據此對相對人為不利之處置。 

 依題意所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核發電視執照時，附加一項義務，要求業者必須給付一定金錢，供改善中

小學教室視聽設備之用。即因違反前揭「不當連結禁止原則」而致該付款為違法之附款。 

試題二、 

答： 依題意所示可知，本二子題分別涉及：「公務員積極違法行為之國家賠償責任」以及「公共設施瑕疵之國家賠償

責任」，茲分述如下： 

公務員積極違法行為之國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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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公務員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

利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行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者亦同。」 

承前揭規定可知，該國賠責任成立之要件如下： 

須為公務員之行為：國家賠償法所稱之公務員，謂依法令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一項）。

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或個人，其執行職務之人於行使公權力時，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國家賠償法

第四條第一項）。 

須為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之行為：判斷行為是否為執行職務，以行為基於「客觀上」觀察為職務行為者，

不問公務員主觀上之意願為何。 

須行為不法：不法與違法之概念相當，包括違反法律、法規命令、行政規則、解釋、判例等。 

須行為人有故意或過失：國家賠償法採過失賠償主義，故須行為人有故意或過失。 

須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利：凡足以減損憲法或法律所保障之各項自由或權利均屬之，包括財產上之損害及

非財產上之損害。 

須不法行為與損害結果間有因果關係：此處之因果關係採「相當因果關係說」，亦即，無此項不法行為，

即不生此種損害，有此項不法行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而言。 

惟本題之爭點在於，題示 A 係於休假日穿著警服，配帶警槍，從事違法行為。此是否構成「執行職務行使公

權力之行為」？其判斷標準為： 

主觀說：此說認為，公務員行為是否為屬於「執行職務行為」，除了行為與職務間，在外觀上、時間上、

處所上有相關連外，尚必須侵害行為與職務間具有內在關聯性。換言之，行為之目的與職務之作用間，須

有密切關連為必要。亦即以公務員主觀上之意願為判斷標準。 

客觀說：認為公務員行為是否屬於「執行職務行為」，係以行為之外觀為準。凡客觀外形上依照社會通念

屬於執行職務行為即可，不問公務員主觀上之意願究為何者，即應認為係執行職務。此為通說與司法實務

所採。 

綜前所述，基於健全而完善地保障人民之權利，管見認為以採客觀說為宜。 

公共設施瑕疵之國家賠償責任： 

按國家賠償法第三條規定：「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理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人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承前揭規定可知，該國賠責任成立之要件如下： 

須為公有公共設施：公有公共設施係指供公共目的使用之物件或設備而言，如道路、橋樑、公園、停車場、

飛機場、政府機關之辦公房舍等均屬之。 

須設置或管理有欠缺： 

所謂「設置有欠缺」者，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例如，由於設計錯誤、施工不良或材

料性質不合而生之瑕疵。而「管理有欠缺」者，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善為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

瑕疵而言。例如，道路橋樑坍塌不為修護、學校或兒童遊戲場設施年久失修、道路修補未設警示裝置等。 

無論管領之機關或公務員有無過失，或是否已盡善良管理之責，均不得作為免責之理由，採「無過失責

任主義」。 

須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害：損害之法益限於生命、身體、財產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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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理有欠缺與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害有因果關係：此處亦採「相當因果

關係說」理論。即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在該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理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

通常即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如必不生此損害，或通常亦不生此損害者，則不具有相當因

果關係。再者，公共設施設置或管理有欠缺，不必為損害發生之唯一原因，如與被害人自己之行為或自然

事實（如地震、颱風、大雨、洪水等）相結合而發生損害之結果者，有時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而有國家

賠償法第三條之適用。 

惟本題之爭點在於，管理機關辯稱「由於經費短缺，故未整修」主張免除國家賠償責任。就此管見以為，政

府機關不得因為預算不足導致陸橋年久失修而欠缺其所應具有之安全性。蓋預算經費是否充足，乃政府機關

內部編列之問題，政府機關不得執此理由而解免對人民之保護義務。故本案某乙應可請求國家賠償。 

 


